
指定區間團體變更單 

標示＊者為必填欄位 

 

填寫日期： 年 月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※ 填妥後，請傳真至 (02)8725-1398，本公司將儘快與您聯絡。受理時間為週一~週五09:00～17:00（例假日或國定假日恕不受理）。 
注意事項： 
1. 欲辦理變更或退票者，請於乘車日(含)前兩個工作日前填妥此專案變更單向本公司提出申請。提醒您！本專案若需變更或退票，以 
全團同時辦理變更行程或退票為限，不可部份變更或退票。 

2. 您於「代表人簽名」欄位簽名，即已表示詳閱並同意台灣高鐵企業網站或車站公告之「個人資料保護權益事項」。 

版本日期 2026年6月 @Taiwan High Speed Rail Corporation 

訂單代表人基本資料 

*申請單位 
 

*聯絡電話 

(擇一) 

市話： 

*姓名 先生/小姐 行動電話： 

*身分證字號 
 

指定受理車站 
(*已取票者必填) 

*原訂位代號 
 

取消行程〈請勾選欲取消之行程〉 

□ 確定取消第一段行程 □ 確定取消第二段行程 

變更行程〈請勾選欲變更項目並填入新行程〉 

□ 變更第一段行程 □ 變更第二段行程 

搭乘日期 年 月 日 搭乘日期 年 月 日 

車次號碼 
 

車次號碼 
 

搭乘區間 起站 訖站 搭乘區間 起站 訖站 

變更其他項目 

取票代表人 
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

付款方式 □ 線上刷卡 □ 匯款 □ 車站付款 取票車站 
 

備註 
 

*代表人簽名 
 

匯款資料〈變更後應退款者請填寫本項，如原款項以信用卡付款者得免填。(退款將另扣匯款手續費)〉 

戶名    

□ 銀行   銀行 分行 

帳號 

 

□ 郵局-存簿儲金 立帳郵局   

局號 帳號 

 

       

 

       

 


